
銀行業 - 零售銀行門類 《 能力標準說明 》

零售銀行服務 > 1.1 分行及戶口往來服務

 

名稱 設計提供分行服務的活動

編號 107290L5

應用範圍 設計分行服務的營運程序

級別 5

學分 4

能力 表現要求 
1. 分析提供分行服務的必要條件

能夠：
分析銷售及服務交付的政策和的目標，從而設計與銀行策略一致的分行服務工作程序
分析分行的營運操作及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，從而設計提供分行服務的工作程序
分析客戶在分行服務上的需要，從而設計工作程序

2. 設計提供分行服務的工作程序
建立和審查工作指引及程序，藉以提供高效率的優質分行服務
設計監測分析表現的機制
找出分行營運中需要改進的地方，並制訂相應的改進計劃
設計評估工具以定期檢查客戶如何從銀行提供的服務中獲益，以及銀行服務系統如何滿足他們的需
求

3. 與其他業務和營運單位合作，從而提供分行服務
在產品開發上與不同的業務和營運單位合作，並與資訊科技部門對一些會影響分行服務程序的系統
共同進行系統設計與優化工作
與不同的業務和營運單位合作，制訂分行的銷售和服務提供活動之工序

4. 於制訂措施時展示專業精神，確保整個銷售過程中的客戶服務質量
在不同的銷售階段和場景下建立客戶服務質量標準，確保客戶的利益始終被視為最優先考慮的因素
設計過程和服務標準，以確保銀行的客戶服務以適當的方式交付
為目標客戶制訂客戶服務策略，以滿足客戶需求，同時充分利用新的商機
設計於不同銷售渠道中對獲取和挽留客戶至關重要的服務改進計劃

評核指引 此能力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：
分析銀行的策略、分行營運情況和客戶在分行服務上的需要後，為分行設計服務提供的工作程序
基於對不同客戶群體特徵及其要求的分析，設計在整個銷售過程中確保服務質素的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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